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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场地与公共道路的通道视为已开通，若承包人认为需增加设施，

则由承包人自行解决，费用自行承当，工期不予补偿。

1.10.4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

关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1.11 知识产权

1.11.1关于发包人提供给承包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

制或委托编制的技术规范以及反映发包人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

的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属于发包人。

关于发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未经发包人书面同

意，承包人不得为了合同以外的目的而复制、使用上述文件或将之提供给

任何第三方。

1.11.2 关于承包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 属于发

包人 。

关于承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未经发包人许可，承

包人不得用于其他工程或转给第三方。

1.11.4 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

使用费的承担方式：由承包人承担。

1.13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

出现工程量清单错误时，是否调整合同价格：按结算条款的约定计算

规则调整。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工程量清单项目综合单

价在材料价格涨、落超过合同工程基准价格的5%的范围外，允许调整，

工程量按实结算。

2. 发包人

2.2 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

姓 名 ： 张文坚 ;

身份证号： 440921**********38 ;

职 务： 党委委员、副局长 ;

联系电话： 0668-8895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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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cwglg8895368@126.com ;

通信地址：信宜市迎宾大道北213号。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发包人代表无权修改合同，发

包人代表依据本合同并在其授权范围内履行其职责。发包人代表督促指导

监理人行使职权，协调施工现场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工程质量、进度和安

全文明施工中存在的问题，解决有关设计和技术签证，办理签认现场经济

技术签证，审核工程进度报表。

发包人可能会随时更换其代表，但在监理人和承包人收到发包人的相

应书面通知之前，任何对发包人代表的任命或更换应不产生合同效力。

发包人代表的任何批准、校核、证明、同意、检查、检验、指示、通

知、建议、要求、试验或类似行动(包括未表示不批准),不应解除承包人

根据合同规定应承担的任何义务和责任，包括对错误、遗漏、误差和未履

行的义务和责任。(为发包人代表的责任的情况除外)

2.4 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

2.4.1 提供施工现场

关于发包人移交施工现场的期限要求： 在开工前完成。

2.4.2 提供施工条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包括：施工用水、用电由

发包人指定驳接点，由承包人自行布线管、加表计量，并按有关规定向发

包人缴纳实耗水电费，承包人须在工程完成竣工验收退场前， 一次性缴清

水电费。

2.5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 无

发包人是否提供支付担保：发包人不提供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 无

3. 承包人

3.1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内容：竣工图及完整的档案资料，满足城建

档案部门对竣工资料的要求。

承包人需要提交的竣工资料套数：完整竣工图及竣工资料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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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费用承担：由承包人担。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移交时间：承包人应在竣工验收之日起60日

内将完整的施工档案资料移交给发包人。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形式要求：书面资料。

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包括项目负责人要求提供的一切与工程有

关的技术资料及其他资料。

3.2 项目经理

3.2.1 项目经理：

姓 名： 梁少玲 ;

身份证号： 440921**********68
;

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 二 级 注 册 建 造 师

建造师注册证书号：粤2442020202113442 ;

建造师执业印章号：粤24 4 2 0 2 0 2 0 2 1 1 3 4 4 2 ( 0 0 ) ；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粤建安B（2021）0109634 ;

联系电话： 0668-8868009
;

电子信箱： 1011542449@qq.com

通信地址： 信宜市东镇街道城西玉器街如意路71号二楼 ;

承包人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按发包人认可的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方案)和监理工程师依据合同发出的指令组织施工。在情况紧急且无

法与监理工程师联系时，项目经理应当采取保证人员生命和工程、财产安

全的紧急措施，并在采取措施后48小时内向工程师提交报告。责任在发

包人或第三人，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追加合同价款，相应顺延工期；

责任在承包人，由承包人承担费用，不顺延工期。

关于项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间要求：每月在现场不得低于22

天。不得承接其他工程。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项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

约责任：承包人支付违约金10000元，责令限期提交劳动合同并补缴社会

保 险 。

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承包人支付违约

金50000元。

;


































































